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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工程项

目信息填报要点说明

填报注意事项：

1.项目数据以项目赋码为唯一标识创建项目，按环节补

充完善项目信息，确保项目立项信息的唯一性及准确性。

2.填写时请注意各模块的时间逻辑性。

3.企业首先明确“企业类型”、“是否立项”、“是否

核发施工许可证”，根据填写说明进行勾选或手动填写；

4.各方主体确认规则

（1）有立项有施工许可（一般是指通过线上办理的立

项及线上发放施工许可证项目（仅限房建、市政类项目））

施工总承包单位发起，无需其他主体单位确认；施工专

业承包单位发起，需提交总承包单位确认；监理单位发起，

需提交施工总承包单位确认。

（2）有立项无施工许可、无立项无施工许可（一般是

指其他非房建/市政类项目或境外的房建、市政类项目）

施工总承包单位发起，需提交监理单位确认；施工专业

承包单位发起，需提交总承包单位确认；监理单位发起，需

提交施工总承包单位确认。

5.各环节信息填报需根据系统发布的《浙江省内工程项

目入库规则》明确的依据材料填写，非必填信息如果无法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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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依据材料或依据材料未写明的建议不填写。

环节一：项目信息（工程概况）

1.项目代码：系统自动提取

2.项目名称：系统自动提取（若非线上立项项目手动填写，

填写依据：立项文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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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所在省、市、区县：系统自动提取

4.建设性质：必填，按照立项文件填写

5.项目地点：系统自动提取

6.项目坐标：可以不填写

7.总投资：必填，按照立项文件填写（注意，为整个项目投

资额非合同额。如有调整立项，根据调整立项批复金额填

写。）

8.总面积:可以不填写

9.计划开工日期、计划竣工日期：按施工许可证填写，若无

依据可以不填写

10.建设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系统自动提取

11.项目分类：系统自动提取

12.工程用途：必填，按照立项文件填写

13.立项批准机关：必填，按照立项文件填写，填写全称

14.立项批准时间：必填，按照立项文件填写（如有调整立

项，根据调整立项批复时间填写。）

15.立项文号、级别：按照立项文件填写

16.是否重点项目：必填，填“是”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

17.工程投资性质：必填，按照立项文件填写

18.总长度：按照立项文件填写，可以不填写

19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：填写需上传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，可以不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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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：填写需上传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证，可以不填写

21.国有资金出资比例、资金来源：可以不填写，按照立项

文件填写

22.建筑节能信息、超限项目信息：可以不填写，若填写需

上传证明材料

注意事项：需上传立项文件（审批、核准或备案），即:实

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实行核

准制的企业投资项目经核准的项目申请报告，实行备案制的

企业投资项目经备案的报告（表）。

无论哪方主体进行申报，均需上传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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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二：招投标信息

1.施工许可证编号：系统自动提取

2.中标通知书编号：必填，按照中标通知书填写（非项目编

号或招标编号），若无则填“无”

3.招标类型：系统自动提取

4.招标方式：必填，按照中标通知书或实际招标方式填写

5.标段名称：必填，按照中标通知书填写

6.建设规模：按照施工许可证填写，可不填写

7.中标单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必填，按照中标通知书、

营业执照填写

8.投标日期：建议不填写，若填写需上传证明材料

9.中标日期：必填，按照“中标通知书”时间填写

10.招标代理机构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必填，按照中

标通知书、营业执照填写

11.联合中标单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按实填写，若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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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需上传证明材料

12.标段金额、标段投资额：建议不填写

13.中标面积：必填，按照中标通知书填写，中标通知书上

没有明确的，参照施工许可证的信息

14.中标金额;必填，按照中标通知书填写

15.长度、跨度：建议不填写，若填写按照中标通知书填写，

中标通知书上没有明确的，参照施工许可证的信息

注意事项：附件上传除“中标通知书”外，在省招标中心招

标的项目须提供“中标结果备案意见”，非省招标中心招标

的须提供加盖备案章的“中标通知书”



7

环节三：施工合同信息

1.施工许可编号：系统自动提取

2.合同编号：可不填写

3.合同签订日期：必填，按照施工合同填写

4.合同类别：系统自动提取

5.合同金额：必填，按照施工合同填写

6.发包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必填，按照施工合同、

营业执照填写

7.承包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必填，按照施工合同、

营业执照填写

8.联合体承包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若填写，上传

联合体中标证明材料

9.建设规模：可以不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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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四：施工许可信息

1.项目代码：系统自动提取

2.工程名称：系统自动提取

3.施工许可证编号：系统自动提取

4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：可以不填写，填写需上传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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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：可以不填写，填写需上传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

6.中标通知书编号：与招投标模块填写一致

7.施工图审查合格书编号：可以不填写，填写需上传施工图

审查合格书

8.合同金额：系统自动提取

9.合同工期：系统自动提取

10.施工面积：系统自动提取

11.是否建筑工业化项目：可以不填写

12.长度：系统自动提取

13.跨度：可以不填写，按照施工许可证填写

14.建设规模：系统自动提取

15.合同开工日期：必填，按照施工许可证填写

16.合同竣工日期：必填，按照施工许可证填写

17.发证日期：系统自动提取

18.是否发放踏勘通知书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若“是”上

传证明材料，可以不填写

19.踏勘通知书发放时间：可以不填写，与字段“18”保持

一致

20.踏勘通知书编号：可以不填写，与字段“18”、“19”

保持一致

21.踏勘通知书内容：可以不填写，与字段“18”、“19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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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20”保持一致

22.备注：系统自动提取

注意事项：若填写单体信息，相应数据信息需请上传证明材
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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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五：竣工验收信息填写说明

1.质量检测机构名称：非必填，建议空如在材料内无法提供

相关证明文件，此项建议不填写。

2.质量检测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与第 1 项中检测机构对

应，非必填信息，建议不填。

3.结构体系：非必填，建议不填，如填写应与竣工验收意见

书一致。

4.实际造价、实际面积：必填，与结算报告、规划验收报告

一致并提供相应凭证，或与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意见书一

致（市政项目若无竣工验收意见书的则与竣工验收证书一

致），如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无法体现，则应与施工许可证一

致。

5.长度、跨度：该项内容需与资质标准业绩指标对应，资质

标准有相应指标的则填写，无相应指标的建议不填写。房建

项目填写的相应指标应与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意见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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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，“长度”建议填 0，“跨度”若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在

18 米以上或钢结构单跨 21 米以上建议填写，其他情况建议

不填写；市政项目填写的相应指标应与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

收意见书一致，没有竣工验收意见书的则与竣工验收证书一

致，如无法体现，则应与施工许可证一致。都不体现的，建

议填 0,如有资质申请需求，联系审核人员提交相应的证明材

料（如竣工图等）

6.工程报监号、规划验收合格证号：非必填，建议不填写。

7.实际建设规模：必填，应与实际造价、实际面积、长度、

跨度一致，与竣工验收意见书上内容一致。

8.实际开工时间、实际竣工时间：必填，应与竣工验收意见

书或竣工验收证书一致。

9.备注：非必填，建议不填写。确需填写的，应与施工许可

证内容及竣工验收材料相一致，简洁明了。

10.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个人在该项目履职期间的社保缴纳

凭证：需上传项目在建期内的社保缴纳凭证，且可验证查询

（近三个月内）。尽量上传上面有社保局章的凭证。

11.材料：必传。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：应上传建设工程

质量竣工验收意见书或五方主体盖章（公章）、签字的竣工

验收证书，该证明文件上必须体现竣工验收时间。

老项目若无法在各模块上传立项、可研批复、中标通知书、

合同施工许可证等附件材料，在竣工验收模块的材料中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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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。


